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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确保下属控股子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提高控股子公司的融资能力，根据

公司业务发展融资需要，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苗联网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申能环保”）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3.5 亿元

人民币，具体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综合授信担保额度（万元） 

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 25,000 

本次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苗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号院 104号楼三层 301室 

法定代表人：何巧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时间：2014年 05月 19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种植树木、花卉；销售树

木、花卉、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体育用品。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苗联网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3,050.80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80,348.15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702.65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146.75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178.30 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铜工业功能区 

法定代表人：胡显春 

成立时间：2004年 07月 9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主营业务：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物、有色金属冶炼废物等危险废物的收集、

贮存、利用（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属合金、水渣销售；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申能环保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7,058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9,01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8,044万元。2015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22,587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1,536万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其 6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苗联网公司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2) 担保方名称：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3) 相应债权人名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5)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二）申能环保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  

(2) 担保方名称：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3) 相应债权人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5)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每一具体业务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的额度和期限为

准。 

四、董事会意见 

苗联网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能环保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

事会在对其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认为相关

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为苗联网公司和申能环保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规

划，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文）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相违背

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事项在内，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为 36,000 万

元，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15 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5.6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月 14 日 




